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竞
标
文
件

项目名称：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

发布时间：2016年6月17日
第一部分 竞标邀请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拟就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宿舍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工作进行公开竞标，现面向社会诚邀合格的企业参与，欢迎符合资格条件者参加。
1、 项目名称：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
2、 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15万元
3、 项目内容：拆除、清运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2至9层共368间×4张=1472张组合床进行部分拆除：即保留原组合床整体床架、楼梯支架、学生靠背椅，只将原组合床下方的木质衣柜、书台、书架进行拆除，并清运出校外妥善处理。
4、 参与竞标人资格要求 
1、 有能力进行拆卸、搬运作业的，经合法程序注册并在年审有效期内的法人企业，在工商管理局官方网站可查询到相符合的注册信息。

2、 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具有签订和履行合同能力，并且具有良好的信誉。

3、 参加竞标人必须是法人，不接受委托竞标。

4、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5、 报名办法：
1、 报名及察看现场时间：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6月23日（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 -17：00，星期三下午14:30-16:00）
查看现场联系人：谭荣   联系电话：61230306

2、 报名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52号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行政办公楼403室。
报名联系人：联系人：林老师 陈老师 
电话：020－61230169 （兼传真）
电子邮箱：a61230169@163.com
3、 报名时须提供材料：
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税务登记证；
③、法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4、 交纳保证金：参加竞标人须在报名后2天内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整（转账方式，银行账户：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账号：44001430404050213541，建行广州新港路支行）。
6、 竞标时间及注意事项
1、 竞标文件递交时间：2016年 6 月28日（星期二）上午9：30前
2、 开标时间：2016年 6 月28日（星期二）上午9：30时（北京时间）；
3、 开标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52号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工业实训中心908会议室；
4、开标当天，竞标人须携带支付保证金收据或转账凭据到开标现场供招标工作人员核对。落标方的保证金在招标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由本校财务处退回（请确保保证金转入账户为公司账户，本校无法进行个人账户退款），中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将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履行完毕，中标方向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并经使用部门盖章确认到财务处无息退还。若中标人放弃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退回。
第二部分  竞标需求书
1、 项目具体内容：
1、 将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从2至9层共368房间×4张=1472张组合床下方的木质衣柜、书台、书架进行拆除，原组合床整体床架、楼梯支架、学生靠背椅等保留。
2、 将拆卸的木质书台书架、木柜等全部清运出校外处理。 
2、 拆除清运的要求

1、 将每间宿舍房间拆除的旧木质衣柜、书台、书架全部清运出校外并按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妥善处理，如物品清运到校外违法违规处置造成的后果由拆除清运方自负。
2、 学生公寓没有电梯，在搬运和清运过程中，不得将物品从高往低抛落下来，可采取安装卷扬机吊运的方式及人工搬运。
3、 中标拆卸清运公司要做好安全措施，保证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保证不损坏公寓楼和校内的任何设施，如出现任何责任事故由清运公司负责。
4、 清拆过程中，必须保持公寓楼的环境卫生，并且按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拆除，避免噪音影响周围人员的休息和工作。
5、 竞标人应指定具体可行的清拆、清运方案，承诺清拆、搬运、外运处理符合法规要求，保证安全，
3、 工期要求
全部拆除、清运工作在合同签订后的15天内完成。根据3号公寓楼学生宿舍毕业班和非毕业班分批腾空的情况，竞标人应提出具体合理的施工工期安排（初步计划：7月4日—7月15日清拆毕业班的宿舍组合床；7月11日—18日清拆非毕业班搬迁后的宿舍）。
第三部分　报价要求及定标方式
1、 报价要求
1、 本次竞标报价应包含对组合床拆卸、清理搬运、场地清洁、运输保险、装卸、废弃物处理、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 

2、 报价方式：本次竞标报价，以一次性书面报价为准。

2、 中标结果确定
1、 学校评标小组成员对所有竞标人的竞标报价及竞标方案进行审核；

2、 按有效报价最低者为中标人，在报价相同的情况下，由评标小组确定竞标清运方案最佳的单位中标。
第四部分　竞标书格式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

竞

标

书
竞标公司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一、报价表
竞标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
	序号
	分项
	金额(元)

	1
	1472张组合床木柜书台架清拆费
	

	2
	吊装及搬运费
	

	3
	外运运输费
	

	4
	
	

	总报价
	（大写）人民币                      元整（￥          ）


注：1. 此表总报价是所有需招标人支付的金额总数，包括《竞标需求书》要求的全部内容。

2. 总报价中必须包含组合床拆卸、清理搬运、场地清洁、运输保险、装卸、废弃物处理、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所有价格均应予人民币报价，金额单位为元。

竞标公司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二、竞标实施方案
1、 工期安排

2、 清拆措施
3、 搬运措施
4、 运输措施
5、 处理措施
6、 安全保障措施

三、投标函

竞标承诺函

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为响应你方组织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项目的竞标，我方愿参与投标。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提供的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学生公寓3号楼组合床木柜书台拆除清运处理项目竞标文件 的全部内容，我方完全明白此次竞标文件的要求并认为此竞标文件没有倾向性，也不存在排斥潜在竞标人的内容，我方同意竞标文件的相关条款。
我方已完全明白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申明如下：

（一）我方按竞标文件要求的全部内容进行竞标报价。
（二）本投标文件的有效期为投标截止时间起30天。如中标，有效期将延至合同终止日为止。在此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均至投标截止日有效，如有在投标有效期内失效的，我方承诺在中标后补齐一切手续，保证所有资格证明文件能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直至采购合同终止日有效。

（三）我方明白并同意，在规定的开标日之后，投标有效期之内撤回投标或中标后不按规定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或不提交履约保证金， 则贵方将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

（四）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信息或资料。

（五）我方如果中标，将保证履行竞标文件中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需求书》及《合同书》中的全部任务。

（六）我方承诺保证清拆和清运工作过程的安全，并符合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法规。
（七）其它承诺：
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评审委员会可将我方做无效投标处理，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地    址：                             .邮政编码：                  .
电    话：                             .
传    真：                             .

竞标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竞标公司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四、资格证明文件
4.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投标供应商可使用下述格式，也可使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印制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有效期限：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                    

注册号码：                        
企业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                                   

投标人（盖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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